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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寨沟遗址是一处商代晚
期李家崖文化聚落遗址，具有重
大考古价值，出土了我国最早的
双辕车实物等重要文物。

◆薛某负责全程指挥，其他
人分工如下：年轻力壮的负责下
洞挖土，有开车经验的负责运土，
心思缜密的则在坡上望风。9人
轮流下洞，用铁铲一点点凿土。

◆在墓里，薛某等人发现了
3件制造精美、保存完整的青铜
器——一座青铜编钟、一尊青铜
鼎和一件极为罕见的青铜禁，以
2000万元的价格卖给了古玩商
刘某。

●

2025 年 12 月 16 日，第六届“世界
考古论坛·上海”在沪开幕。在这次论
坛 上 ，来 自 中 国 的 陕 西 清 涧 寨 沟 遗
址，入选第六届世界考古论坛重大田
野考古发现成果展示项目。鲜为人知
的是，寨沟遗址中的一座商代大墓，
曾经招来一群不速之客……

9人盗走3件珍宝卖了2000万

“那块坡地地势高，站在山头能
望 出 去 老 远 ， 底 下 是 干 了 的 沟 壑 ，
老 一 辈 说 多 年 前 有 河 水 从 这 里 流
过，这块地不会积水，非常适合土
葬。”在陕西省清涧县高杰村镇瓦窑
沟 村 ， 村 民 口 中 的 这 片 “ 风 水 宝
地”，表面看是一片玉米地，实际上
是寨沟遗址 M3 墓葬的所在地。这片
看似普通的黄土坡地，沉睡着商代
的贵族遗存。

寨沟遗址是一处商代晚期李家
崖文化聚落遗址。M3 墓葬是寨沟遗
址的第三座墓葬。此前，村民还不
知道这是大名鼎鼎的寨沟遗址墓葬
所在地，只知道“一锄头下去，运
气好就能发现一些古陶碎片”。2014
年冬天，两名贺姓村民对传说中的
古墓葬动起了歪心思。

贺氏兄弟悄悄联络了相熟的朱
某和他的伙伴。4 人来到坡地踩点，
用简陋的工具试探多日，却始终找
不到下手的精准位置。他们辗转联
系上了开古玩店的梁某。听到朱某
对 墓 葬 的 简 单 描 述 ， 梁 某 意 识 到 ，
这 座 墓 葬 里 可 能 会 有 重 量 级 的 文
物。几经周折，梁某托朋友请到了
薛某 （另案处理）。薛某在盗墓圈里
声 名 赫 赫 ， 是 传 说 中 的 “ 摸 金 校
尉”，他对古墓葬的土质鉴定、定位
有着异于常人的敏锐。

一天夜里，薛某带着 3 人和朱某
一行共 9 人，扛着洛阳铲等工具来到

这 片 坡 地 上 。 薛 某 经 过 仔 细 观 察 ，
在一片玉米地旁敲定了盗掘点。

就这样，白天，这个 9 人团伙装作
下地干活的村民，在村里闲逛打探风
声。夜幕降临，他们便开始行动。

薛某负责全程指挥，其他人明确
分工：年轻力壮的负责下洞挖土，有
开车经验的负责运土，心思缜密的则
在坡上望风。9 人轮流下洞，用铁铲
一 点 点 凿 土 ，再 用 编 织 袋 将 泥 土 装
好，由上面的人用结实的麻绳吊出。
结束当天的盗掘后，他们会用玉米秆
和挖开的浮土掩盖洞口，再在天亮之
前轮流开车将装满泥土的编织袋拉
到十几公里远的沟壑丢弃。

对于薛某这些人而言，盗掘墓
葬的日子不仅枯燥还很危险，毕竟
洞内空气稀薄，且随时都有坍塌的
风险。侥幸的是，整个盗掘过程中
他们没有遇到任何意外。盗洞虽宽
度不足 1 米，他们却避开了所有障
碍，径直挖到了地下 18 米处的墓葬
核心区域。在墓里，他们发现了 3 件
制造精美、保存完整的青铜器——
一座青铜编钟、一尊青铜鼎和一件
极为罕见的青铜禁。

之后，这 3 件青铜器被秘密带到
了西安，最终以 2000 万元的价格卖
给了古玩商刘某，9 名盗墓贼各得
200 余万元。拿到钱后，他们迅速解
散。而这 3 件青铜器究竟去向何方，
无人知晓。

陈年悬案意外告破

2023 年 1 月，西安铁路公安局
延 安 公 安 处 在 办 理 一 起 盗 窃 案 时 ，
意外在 3 名犯罪嫌疑人的手机里发现
了大量古墓葬照片——照片中，黄
土 坑 里 摆 放 着 几 件 残 破 的 青 铜 器 ，
背景正是清涧县的黄土坡。民警顺
着这条线索不断深挖，很快锁定了
犯罪嫌疑人梁某，梁某最终承认了
伙同他人于 9 年前盗走 3 件青铜器的
犯罪事实。9 人于当月相继落网。经
查，这 9 人多为当地村民，彼此相

熟。此外，古玩商刘某与联络人梁
某有文物犯罪或盗窃前科。

办 案 民 警 告 诉 《方 圆》 记 者 ，
办理这起案件最大的难点是时间跨
度太长。近 10 年间，9 名犯罪嫌疑
人早已销毁了作案工具，拿上他们
分得的钱款各奔东西。当年的盗洞
已是杂草丛生，如果没有犯罪嫌疑
人 指 认 ， 盗 洞 的 位 置 根 本 无 处 寻
觅。更为棘手的是，涉案的 3 件文物
既无实物，也没留存照片，且早已
不知踪迹，唯一的证据就是犯罪嫌
疑人的供述。

当 地 检 察 机 关 依 法 介 入 案 件 ，
引导侦查时，办案检察官发现，该
团伙盗掘的这座 M3 墓葬，实为寨沟
遗 址 的 核 心 墓 葬 之 一 ， 等 级 极 高 ，
墓主人身份极可能是商代晚期的方
国贵族。

由于案件涉及延安、榆林等多
个区域，2023 年 5 月 4 日，陕西省检
察院西安铁路运输分院 （下称“陕
西铁检分院”） 决定联合秦岭南麓
地区检察院、秦岭北麓地区检察院
成立跨院办案团队。其中，刑事案
件的审查起诉工作由秦岭南麓地区
检察院负责。

秦岭南麓地区检察院开展了细
致的审查工作，同时对后续案件依
法介入引导侦查。办案检察官到案
发现场调查时发现，M3 墓葬所在位
置已经长满了庄稼和树木，周围还
有零星的近现代坟墓。除了被指认
过的盗洞，M3 墓葬区还出现了其他
3个无法探寻年代的盗洞。

与此同时，古玩商刘某到案后
始 终 否 认 自 己 收 购 了 文 物 。 部 分
团 伙 成 员 翻 供 ， 试 图 否 认 分 赃 事
实 。 为 精 准 定 罪 量 刑 ， 办 案 检 察
官 首 先 要 解 决 的 难 题 是 在 没 有实
物证据的情况下，如何认定被盗文
物的价值。

办案检察官一方面联系文物鉴
定专家，请专家结合寨沟遗址考古
报告、同期文物市场价格，出具了
专业的价值评估意见。陕西省考古

研究院认为，寨沟遗址 M3 墓葬规模
大、等级高，墓内考古发掘出土的
文 物 ， 均 具 有 极 高 的 艺 术 、 科 学 、
历史和文化价值。专家还认为，此
案 中 被 盗 掘 的 除 了 一 座 青 铜 编 钟 、
一尊青铜鼎，还有一件极为罕见的
青铜禁，三者都属于稀世珍宝。由
于 文 物 至 今 未 追 回 ， 无 照 片 及 实
物，专家无法鉴定其具体等级。青
铜 禁 是 商 代 贵 族 摆 放 酒 器 的 礼 器 ，
目前现有资料证实，全世界仅存 6
件 ， 价 值 不 可 估 量 ， 专 家 由 此 推
测 ， 3 件 被 盗 珍 宝 中 青 铜 禁 价 值
最高。

另一方面，办案检察官根据 9 名
犯罪嫌疑人的供述，找出与被盗珍
宝交易时间、交易地点、赃款分配
等供述高度一致的细节，最终得出
结 论 ——2014 年 ， 朱 某 、 梁 某 等 9
人在清涧县流窜盗掘古墓，盗得青
铜 禁 、 青 铜 鼎 、 青 铜 编 钟 等 文 物 ，
销赃额高达 2000 万元，分赃事实及
金额通过多名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得
到相互印证。

精准追责，打击文物犯罪

针对案件暴露出的文物保护漏
洞，检察机关同步启动行政公益诉
讼程序，由陕西铁检分院和秦岭南
麓地区检察院分级办理。2023 年 5
月，办案团队前往陕北，通过走访
遗址、开展专家论证、与行政机关
磋商等方式，系统梳理了古墓葬群
的性质和行政机关的保护职责，为
后续精准制发检察建议、推动系统
性整改奠定基础。

“ 被 盗 古 墓 葬 存 在 自 然 破 坏 风
险，亟须开展考古调查勘探和抢救
性发掘工作。”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
研究员孙战伟给出专业意见。

2023 年 6 月 ， 陕 西 铁 检 分 院 、
秦 岭 南 麓 地 区 检 察 院 分 别 向 榆 林 、
延安两地相关行政机关制发行政公
益诉讼检察建议，提出开展必要的
考古调查勘探、做好田野文物保护
和 古 墓 葬 抢 救 性 发 掘 工 作 等 建 议 。
2023 年 8 月，相关行政机关对检察
建 议 作 出 正 式 回 复 ， 并 迅 速 落 实
整改。

经调查勘探，考古队最终发现
M3 墓葬周边共有商代晚期高等级甲
字形大墓 9 座，具有重大考古价值，
同时，在抢救性挖掘时还发现，除
了被盗的 3 件文物，墓中还出土了我
国最早的双辕车实物 （在考古发掘
中实际出土的、结构完整的古代双
轮马车实物） 等重要文物。

为全面保护陕北地区古墓葬遗
址，2023 年 11 月，秦岭南麓地区检
察院在对刘某、朱某等 9 人提起公诉
的同时，还一并提起了附带民事公
益诉讼，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民事
责 任 ， 要 求 其 赔 偿 墓 葬 修 复 费 用 ，
弥补文化遗产损失。

经秦岭南麓地区检察院提起公
诉，2024 年 8 月，安康铁路运输法
院以倒卖文物罪判处被告人刘某有
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 80 万元；以
盗掘古墓葬罪判处被告人梁某、朱
某等 8 人八年六个月至六年不等有期
徒刑，各并处 2 万元至 1 万元不等罚
金，9 人共同赔偿墓葬修复费用 9 万
元。刘某不服，提出上诉。2025 年 3
月，二审法院维持了一审判决。

截至目前，附带民事判决部分
全部执行完毕，被盗的三件文物依
然下落不明。由于还有余罪尚未查
清，薛某尚未被判决。

冬夜，沉睡数千年的大墓被不足1米宽的盗洞剖开了“心脏”……

商代古墓闯进不速之客
□《方圆》记者 方菲 通讯员 王颖 王昭

现实中，大数据“杀熟”问题屡禁不止，套路反
复上演。遏制大数据“杀熟”，并非没有相关法律法
规或者制度文件。真正需要拷问的，其实更多是法
律法规和政策措施的执行力度。

上图：2024 年
5 月 ，陕 西 省 检 察
院 西 安 铁 路 运 输
分院对 M3 号大墓
抢 救 性 发 掘 现 场
进行回访，并开展
整改效果评估。

左图：2023 年
5 月 ，陕 西 省 检 察
院、陕西省检察院
西 安 铁 路 运 输 分
院、秦岭南麓地区
检 察 院 组 成 联 合
办案团队，在案发
现场进行勘查。

据新华社武汉1月 7日电 2026 年 1 月 7 日，湖北省黄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
公开宣判江苏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王昊受贿案，对被告人王昊以受贿罪判处
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百万元。对王昊受贿所得财物及孳息依法予
以追缴，上缴国库。

经审理查明：2008 年至 2024 年，被告人王昊利用担任江苏省徐州市委常委、市
政府党组副书记、副市长，徐州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宿迁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
市长，宿迁市委书记，江苏省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等职务上的便利，为有关单位和
个人在工程承揽、资质申报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通过他人非法收受财物共计
价值人民币 4631 万余元。

黄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王昊的行为构成受贿罪，受贿数额特别巨
大，应依法惩处。鉴于其受贿犯罪中有未遂情节；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主动
交代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部分受贿事实；认罪悔罪，积极退赃，受贿所得财物及孳
息已全部追缴，依法可以对其从轻处罚。法庭遂作出上述判决。 （刘硕）

王昊受贿案一审宣判

□本报通讯员 张晶晶

清晨的挪车争执，因陈某与杨某互不相让，演变为一场肢体冲突。混乱中，陈某
伤了杨某右手食指。伤人后，陈某第一时间将杨某送医——事情发展到这里，还只
是普通的纠纷。然而，接下来两人的选择，却让事态急转直下。

陈某深知，因打架斗殴产生的医疗费，医保不予报销。为逃避本应自行承担的
赔偿责任，一个歪念在他脑海中滋生。他找到受伤的杨某，提议隐瞒打架事实，编造
意外摔伤的谎言来骗取医保报销，并承诺事后额外补偿杨某 4000 元。杨某在利益
诱惑下，点头同意。

于是，在医院，面对医生的询问，杨某面不改色地说谎：“不小心摔伤的，没有别人
撞我，也没人赔我钱。”2024年 1月，在杨某住院期间，陈某更是亲自上阵，用杨某的医
保卡办理住院、结算，一手导演了这出骗保戏码。最终，二人以虚假方式骗走国家医保
基金7000余元，其中基本医保统筹基金支付6000余元，医疗救助资金支付800余元。

骗局终究败露。案发后，陈某与杨某虽将所骗医保基金全数退还，但他们的行
为已经触犯刑法。2025 年 11 月，甘肃省榆中县检察院以涉嫌诈骗罪对二人提起公
诉。法院审理后，考虑到二人到案后认罪悔罪、积极退赃，于日前依法判处陈某、杨
某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各并处罚金 2000 元。一时的“小聪明”，换来的是法
律的严惩和个人档案上的污点。

检察官提醒，医保基金具有专款专用的公共属性，是保障人民群众病有所医的
“安全网”和“减震器”。任何通过虚构伤病、冒名顶替、过度医疗等手段骗取医保基
金的行为，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必将受到法律的制裁。

谎称摔伤骗医保，“小聪明”换来刑罚

□龙敏飞

据央视新闻 1 月 7 日报道，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和国家网信

办联合发布《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下称《办法》），明确不得利
用平台规则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权利、减轻或者免除自身责任、不合理加
重消费者责任、实施大数据“杀熟”等，并要求平台建立健全平台规则重大
事项沟通协商、平台内交易纠纷解决等机制。

同样的商品、同一家民宿、相同的航线……在不同人的手机上，价格可
能截然不同。如果你是新手，价格“物美价廉”；如果你是熟客，价格则高出
不少。这一现象并不鲜见甚至已成常态，被网友们形象地称为大数据“杀
熟”，成为众多消费者深恶痛绝但又很难改变的顽疾。

大数据“杀熟”本质上是平台利用算法对消费者进行精准画像后实施的歧
视性定价，但也不是简单的“价格歧视”可以概括。这背后是一套不透明的算法
规则与用户协议在运作，其中难免有授权平台收集、分析并差异化使用用户数
据的隐藏内容。这就等于，消费者在“不透明规则”与“算法黑箱”的作用下，被
自己所贡献的数据“量身定制”了更高的价格。平台利用规则制定者的优势以
及对海量数据的控制，损害了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和知情权。而大数据“杀熟”
也扭曲了市场公平竞争的本质，损害了信息技术行业的健康发展。

《办法》明确将此类行为定性为“利用平台规则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权
利”，要求予以禁止，正是抓住了问题的根源。它还要求平台建立用户申诉
和人工复核机制，打破算法自动决策“一锤定音”的模式，为消费者提供了
权益保护的工具。这也意味着监管模式从事后追责的“灭火”模式转向对监
督规则设置的“防火”治理，确实有很大的实用价值与正向意义。

当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遏制大数据“杀熟”，此前并非没有相关法
律法规或者制度文件。《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规定，经营者不得在
消费者不知情的情况下，对同一商品或者服务在同等交易条件下设置不同
的价格或者收费标准。个人信息保护法也明确，禁止个人信息处理者利用
个人信息进行自动化决策时，对个人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不合理
的差别待遇。也就是说，法律规定实际上已经“很丰满”，只是目前现实仍旧

“很骨感”。大数据“杀熟”问题屡禁不止，套路反复上演。真正需要拷问的，
其实更多的是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的执行力度。

遏制大数据“杀熟”，靠规定更要靠落实。《办法》的出台再次传递了整
治乱象的强烈信号，而制度规定从纸面到现实，还需要进一步压实平台的
主体责任，更要让监管“长牙带刺”，不断随着算法更新同步升级。治理路上
一定还会有挑战，但只有斩断操纵价格、算计用户的算法黑手，我们才能离
公平、透明的数字未来更近一点。

（法眼观察栏目欢迎读者朋友投稿。投稿邮箱：pinglun109@jcrb.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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